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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施行細則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十一條  法院裁定

開始更生或清算程

序後，命司法事務

官進行更生或清算

程序者，至該程序

終止或終結時止，

本條例規定由法院

辦理之事務，及程

序終止或終結後關

於本條例第七十三

條第二項、第七十

五條第一項、第一

百二十八條第一項

前段、第一百三十

一條準用第八十七

條所定事務，得由

司法事務官為之。

但下列事務不在此

限： 

一、 有關拘提、管

收之事項。 

二、 本 條例第五

十 三條第五

項、第五十六

條、第六十一

條 第一項及

第 六十五條

第 一項所定

裁定。 

第十一條  法院裁定

開始更生或清算程

序後，命司法事務

官進行更生或清算

程序者，至該程序

終止或終結時止，

本條例規定由法院

辦理之事務，及程

序終止或終結後關

於本條例第七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百

二十八條第一項前

段、第一百三十一

條準用第八十七條

所定事務，得由司

法事務官為之。但

下列事務不在此

限： 

一、 有關拘提、管

收之事項。 

二、 本條例第五

十三條第五

項、第五十六

條、第六十一

條第一項及

第六十五條

第一項所定

裁定。 

更生程序終結後關於

第七十三條第二項之

事務，宜由負責進行

該案更生程序之司法

事務官為之，以收事

權統一之效，加速程

序之進行，爰修正序

文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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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之一  本條

例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於債務人

撤回更生或清算之

聲請，或有第九條

情形者，不適用

之。 

本 條例中華

民國一百零七年十

二月二十八日修正

公布施行前確定之

債權表，不適用修

正後本條例第二十

九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 

本 條例第二

十九條第一項第一

款所定因不履行金

錢債務所生損害賠

償、違約金及其他

費用之總額，應就

據以發生之本金債

權分筆計算。 

第十八條之一  本條

例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於債務人

撤回更生或清算之

聲請，或有第九條

情形者，不適用

之。 

一、現行條文未修

正，移列第一

項。 

二、本條例一百零七

年十二月二十八

日修正公布施行

前已確定之債權

表，對債務人及

全體債權人有確

定判決同一之效

力（本條例第三

十 六 條 第 五

項），更生或清

算債權行使權利

之種類、數額或

順位，因而確

定，相關權利之

行使及確定程

序，已經終結，

當事人不得依修

正施行後本條例

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第一款劣後債

權之規定再事爭

議，爰於第二項

明定，以資明

確。 

三、本條例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第一款

所定因不履行金

錢債務所生損害

賠償、違約金及

其他費用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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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按據以發生之

本金債權分筆計

算，以保護債務

人利益，兼求公

平之結果，爰增

訂第三項。 

第二十條之一本條例

第四十二條第一項

所定無擔保或無優

先權之本金及利息

債務總額未逾新臺

幣一千二百萬元，應

計算至法院裁定開

始更生程序前一日。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例第四十二

條限制更生債務

人之本金及利息

負債總額，旨在

避免對債權人造

成不利益過鉅，

並避免複雜債務

適用簡速債務清

理程序，不符程

序簡速經濟原

則，其所定本金

及利息債務總

額，自應將屬於

更生債權之本金

及利息全數納

入，計算至法院

裁定開始更生程

序前一日，爰增

設本條。 

第二十一條  債務人

依本條例第四十三

條第二項、第八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所

表明之債權人地

址，有住居所不明

者，應表明其最後

第二十一條  債務人

依本條例第四十三

條第二項、第八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所

表明之債權人地

址，有住居所不明

者，應表明其最後

現行條文第五項、第

六項已移列至第二十

一條之一第一項、第

二項，爰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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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居所及不明之意

旨；所表明之債權

種類，應記載該債

權之名稱、貨幣種

類、有無擔保權或

優先權、擔保權之

順位及扣除擔保債

權或優先權後之餘

額。 

債務人依本條

例第四十三條第五

項、第八十一條第

三項規定所表明之

債務人地址，有住

居所不明者，應表

明其最後住居所及

不明之意旨；所表

明之債務種類，應

記載該債務之名

稱、貨幣種類、有

無擔保權或優先

權、擔保權之順位

及扣除擔保債權或

優先權後之餘額。 

債務人依本條

例第四十三條第六

項第一款、第八十

一條第四項第一款

規定所表明之財產

目錄，係指包括土

地、建築物、動產、

銀行存款、股票、

人壽保單、事業投

住居所及不明之意

旨；所表明之債權

種類，應記載該債

權之名稱、貨幣種

類、有無擔保權或

優先權、擔保權之

順位及扣除擔保債

權或優先權後之餘

額。 

債務人依本條

例第四十三條第五

項、第八十一條第

三項規定所表明之

債務人地址，有住

居所不明者，應表

明其最後住居所及

不明之意旨；所表

明之債務種類，應

記載該債務之名

稱、貨幣種類、有

無擔保權或優先

權、擔保權之順位

及扣除擔保債權或

優先權後之餘額。

債務人依本條

例第四十三條第六

項第一款、第八十

一條第四項第一款

規定所表明之財產

目錄，係指包括土

地、建築物、動產、

銀行存款、股票、

人壽保單、事業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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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或其他資產在內

之所有財產。其於

更生或清算聲請前

二年內有財產變動

狀況者，宜併予表

明。 

債務人依本條

例第四十三條第六

項第三款、第八十

一條第四項第三款

規定所表明之收入

數額，係指包括基

本薪資、工資、佣

金、獎金、津貼、

年金、保險給付、

租金收入、退休金

或退休計畫收支

款、政府補助金、

分居或離婚贍養費

或其他收入款項在

內之所有收入數

額。 

 

資或其他資產在內

之所有財產。其於

更生或清算聲請前

二年內有財產變動

狀況者，宜併予表

明。 

債務人依本條

例第四十三條第六

項第三款、第八十

一條第四項第三款

規定所表明之收入

數額，係指包括基

本薪資、工資、佣

金、獎金、津貼、

年金、保險給付、

租金收入、退休金

或退休計畫收支

款、政府補助金、

分居或離婚贍養費

或其他收入款項在

內之所有收入數

額。 

債務人依本條

例第四十三條第六

項第三款、第八十

一條第四項第三款

規定所表明之必要

支出數額，係指包

括膳食、衣服、教

育、交通、醫療、

稅賦開支、全民健

保、勞保、農保、

漁保、公保、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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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保險或其他支

出在內之所有必要

支出數額。 

債務人依本條

例第四十三條第六

項第四款、第八十

一條第四項第四款

規定所表明依法應

受債務人扶養之

人，除應記載該受

扶養人外，尚應記

載依法應分擔該扶

養義務之人數及債

務人實際支出之扶

養金額。 

第二十一條之一債務

人依本條例第四十

三條第六項第三

款、第八十一條第

四項第三款規定所

表明之必要支出數

額，係指包括膳

食、衣服、教育、

交通、醫療、稅賦

開支、全民健保、

勞保、農保、漁保、

公保、學生平安保

險或其他支出在內

之所有必要支出數

額。 

債務人依本條

例第四十三條第六

項第四款、第八十

 一、本條新增。 

二、為統一規範債務

人提出財產及收

入狀況說明書表

明本條例第四十

三條第六項第三

款、第八十一條

第四項第三款所

定必要支出數額

之內容與方式，

爰將現行條文第

二十一條第五

項、第六項移列

本條第一項、第

二項。 

三、債務人依本條例

第四十三條第六

項或第八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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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第四項第四款

規定所表明依法應

受債務人扶養之

人，除應記載該受

扶養人外，尚應記

載依法應分擔該扶

養義務之人數及債

務人實際支出之扶

養金額。 

債務人聲請更

生或清算時所提財

產及收入狀況說明

書，其表明每月必

要支出之數額，與

本條例第六十四條

之二第一項、第二

項規定之認定標準

相符者，毋庸記載

原因、種類及提出

證明文件。 

第四項規定提出

財產及收入狀況

說明書，關於必

要支出數額之表

明，如合於本條

例第六十四條之

二第一項、第二

項所定標準者，

應得免再記載或

提出，爰於第三

項明定之。 

第二十七條之一更生

方案未於本條例中

華民國一百零七年

十二月二十八日修

正公布施行前經法

院裁定認可確定，

且依本條例第五十

四條之一第一項定

自用住宅借款特別

條款者，適用修正

後之規定。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程序從新原

則，更生方案於

一百零七年十

二月二十八日

本條例第五十

四條之一修正

公布施行前，未

經法院裁定認

可確定，且定有

自用住宅特別

條款者，應適用

修正後規定，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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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本條規定。 

第二十八條  本條例

第六十三條第一項

第五款所定已申報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

之本金及利息債權

總額，不包括劣後

債權。 

第二十八條  本條例

第六十三條第一項

第五款所定已申報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

之債權總額，不包

括劣後債權。 

配合本條例第六十三

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修

正，將現行條文有關

債權總額，修正為本

金及利息債權總額。

第三十條之一  本條

例第五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於債務人依

本條例第七十三條

第一項但書應履行

之債務，準用之。 

第三十條之一  本條

例第五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於債務人

依本條例第七十三

條但書應履行之債

務，準用之。 

配合本條例第七十三

條項次變更，爰修正

本條規定。 

第四十條之一本條例

第一百四十條第一

項 本 文 後 段 之 規

定，於清算程序無確

定債權表者亦適用

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債權人於法院

裁定開始清算

程序前已取得

執行名義，若無

確定債權表限

制其債權範圍

者（例如：法院

依本條例第八

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裁定開始

清算程序，並同

時終止清算程

序），本得依本

條例第一百四

十條第一項本

文後段之規定

聲請對債務人

為強制執行，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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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明定，俾利適

用。 

第四十四條之一  債

權人之債權移轉於

第三人者，無論其

移轉在債務人請求

協商或聲請調解之

前或後，移轉人或

受移轉人應依本條

例第一百五十一條

之一第三項、第一

百五十三條之一第

四項規定，將債權

移轉相關文件之正

本、繕本或影本提

出於最大債權金融

機構或鄉、鎮、市、

區調解委員會或法

院。 

前項債權移轉

包括債權讓與及法

定移轉。 

債務人依本條

例第一百五十三條

之一第三項規定以

言詞為更生或清算

之聲請者，法院書

記官應記明筆錄。 

第四十四條之一  債

權人之債權移轉於

第三人者，無論其

移轉在債務人請求

協商或聲請調解之

前或後，移轉人或

受移轉人應依本條

例第一百五十一條

之一第三項、第一

百五十三條之一第

三項規定，將債權

移轉相關文件之正

本、繕本或影本提

出於最大債權金融

機構或鄉、鎮、市、

區調解委員會或法

院。 

前項債權移轉

包括債權讓與及法

定移轉。 

一、配合第一百五十

三條之一之項

次變更，爰修正

第一項所列條

文項次。 

二、債務人於調解期

日到場而調解

不成立，當場以

言詞為更生或

清 算 之 聲 請

者，書記官應製

作筆錄記明其

聲請更生或清

算意旨，以為後

續程序進行之

依據，爰設第三

項。 

第四十五條消費者依

本條例第一百五十

六條第一項規定聲

第四十五條消費者依

本條例第一百五十

六條第一項規定聲

配合本條例第一百五

十六條第三項之增

訂，明定其管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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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免責或復權，由

宣告破產之地方法

院管轄。 

消費者依本條

例第一百五十六條

第二項、第三項規

定聲請免責，由裁

定開始清算程序之

地方法院管轄。 

請免責或復權，由

宣告破產之地方法

院管轄。 

消費者依本條

例第一百五十六條

第二項規定聲請免

責，由裁定開始清

算程序之地方法院

管轄。 

院，爰修正第二項。

 


